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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第 159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9月 28日 下午 14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王本榮校長 

出席人員：副校長、行政單位主管、院長、系所(碩博士班、中心)主管  

(詳簽到單) 

列席人員：學生代表張軒邦同學                            記錄：劉琇雅 

 

壹、 頒獎 

●頒發「106學年服務學習課程績優課程教師」獎項： 

  獲選教師 兒家系李雪菱老師、張麗芬老師、社工系李宜興老師 

●頒發 106年學術研究獎勵論文獎 

貳、 主席致詞 

9/26參加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主題 2030年未來大學，面對少子化危機，

科技大學及私立大學將首先受到衝擊。學校如何在驚濤駭浪中轉型永續發

展，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感謝大家鼎力支持，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進

行組織變革及推動院實體化，包括成立國際暨跨領域學院、醫學院與生命

科學院整合。 

醫院是為了病人存在，學校是為了學生而存在，為培育學生具有國際

競爭力，以及終身學習永續發展的能力，加強海外學生招生，應調整課程

適應未來社會需求。已召開 8次院實體化會議，期許大家放開心胸，為學

生設計跨專業課程，整合課程減少課數，學校改變體質，正值關鍵時刻，

期許大家為未來永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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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肆、 報告事項：各單位報告 

一、學務處： 

(一)107學年度為配合「游泳池管理規範」設置救生員人數之規定，擬縮減

游泳池開放時間案。 

依據花蓮縣政府107年8月7日府教體字第1070154142號函，說明內容表

示應符合「游泳池管理規範」第8條規定，各泳池業者或管理單位應以

各該水池總面積，具有依據「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規定授證之救生員

親自在場執行業務，且救生員數需符合規定，始得開放。本校若要符合

以水池總面積來計算救生員人數之方式開放泳池，校本部大喜館泳池開

放時間內需三名救生員值勤，人社院游泳池開放則需四名救生員值勤。

依本校現有十名救生員人力評估後，校本部游泳池將僅能開放星期一至

五的13點30分至21點30分，人社院游泳池將僅能開放星期一至五的13點

30分至17點30分。【附件：花蓮縣政府函(107年8月7日府教體字第

1070154142號(附件1)、游泳池管理規範(附件1-1)、人社院游泳池排課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一、  修正本校「職員工晉升及調任辦法」、「實

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辦法」、「補

助海外學者專家來校短期交流辦法」 

107/07/05 

公告周知 

人事室 

動物中心 

國際處 

二、  訂定本校「完善弱勢輔導機制獎助辦

法」、訂定「心理衛生暨學生自我傷害三

級預防推動小組設置辦法」 

107/07/05 

公告周知 
學務處 

三、  本校與中央研究院學術與教學合作備忘

錄 

已於 107/7/17

簽署 
國際處 

四、  醫學科學研究所與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上海市免疫學研究所學術交流與合作備

忘錄 

已於 107/9/7簽

署 

國際處 

五、  國際學院與泰國納里軒大學 Naresuan 

University國際學院教師交換備忘錄 

尚未簽署，等待

對方行政流程 
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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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附件1-2)、「協調會議」決議與後續泳池開放時間執行情形函(附

件1-3)】。 

(二)9月28日慈大意見信箱收到一件反映案，表示9/27晚上有場管人員於閉

館時間使用游泳池及拿著衝浪板玩耍，學務處特此澄清，救生員依規定

每3年皆需接受複訓考核1次，本年度有4名救生員將參加複訓考核，考

核內容包含魚雷浮標救援、救援板救援、水中擔架救援等項目，訓練地

點為東華大學，訓練課程時間為9/19~9/30晚上，該時間為同仁上班時

間，無法至東華大學受訓，經複訓單位同意及校內簽呈核准，本校4名

救生員於下班時間自我訓練，同仁當晚是犧牲個人下班時間進行技能訓

練，未來將事先公佈，以免造成誤會。 

 (三)已於導師會議說明，若導師發現校務系統的導生資料有缺漏錯誤之情

形，請將截圖e-mail生輔組林欣儀統整，由生輔組轉請電算中心協助。 

二、總務處：花蓮縣政府來函，請學校自10月1日起，限制攜入或使用一次性

餐具及購物用膠袋，並配合垃圾減量及落實分類。同時宣導請各單位落實

校內會議訂餐使用環保餐具，並叮嚀與會者自備環保杯，請師生減少或不

用一次性餐具，共同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三、人文處：感恩後中醫系協助製作靜思元氣茶包致送精舍，亦請各單位助理

至人文處領取茶包，祝大家教師節快樂。 

四、後中醫系：學生畢業門檻本學期有所調整，106學年以前照舊，107學年起

依新的辦法執行，以資訊檢定為例，學生可以修課或參加校外檢定考試，

原共教處開設的相關課程是否繼續開課，或由各學院開設新課程，以及認

列的課程、認定的單位為院課規會、教務會議（教務處）或學院等相關的

實務操作面訊息，希望於此會議對主管宣達。 

◎劉副校長：已於院實體化會議布達，並請院長轉知各系所，畢業門檻是

學生畢業時，國文、英文、資訊能力達到的程度，規劃與課程融合，107

學年起由各學院開設相關課程，106學年以前則由各學院認定，例如106

學年前未通過資訊檢定的學生，得以學院認可的資訊課程抵免。 

◎劉瑞瓏副院長：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三種管道 1.生醫資訊概論  

2.原共教處開設的課程  3.各系認定的課程（應經學院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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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 107學年度行事曆，提請討論。 

說明：  

一、人文處 

1.1071 學期慈誠懿德返校日，由於 107/9/21(五)逢中秋節連假前夕，因此

異動為 107/9/28(五)，搭配教師節敬師活動。 

2.1072 學期配合畢業典禮日期已調整，畢業班慈誠懿德返校日由

108/6/1(六)改為 108/6/2(日)。 

3.1072 學期 108/6/21(五)為非畢業班慈誠懿德返校日，逢期未考週

108/6/17(一)〜108/6/21(五)，為不影響學生考試，非畢業班慈誠懿德返

校日更為 108/6/14(五)。 

二、人事室 

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中華民國 108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公告時

間:107.07.02)，108 年 2 月 8 日星期五(春節初四)調整放假，於 108 年 1

月 19日星期六補上班。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 107學年行事曆-附件 2】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慈濟大學完善弱勢輔導機制獎助辦法」修正案。 

說明： 

一、依據 107.07.25公私立大學學生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弱勢學生助學計

畫及高教深耕弱勢協助機制業務說明會討論修正相關規定。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修正辦法附表「輔導內容、獎助學金發放標準及承

辦單位一覽表」如【附件 3】。 

「慈濟大學完善弱勢輔導機制獎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申請對象：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第三條 申請對象：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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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五、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 

六、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七、三代家庭無人上大學者之學生：係

指學生直系血親曾祖父母、祖父

母、父母均無人上過大學或持有大

學同等學力者，須另至學務處簽立

切結書及檢附戶籍謄本。 

八、新移民及新移民之子女︰ 

(一)新移民︰指大陸地區人民、香

港、澳門地區居民及其他國籍國

民，與本國籍國民締結婚姻時，

其身分為非本國籍國民者。 

(二)新移民人士之子女︰指出生時其

父或母一方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國民，另一方為新移民者，

需檢附戶籍謄本。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

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

子女學生。 

五、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

免資格。 

六、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

補助學生。 

 

 

 

 

 

 

 

 

 

擴大弱勢學

生範圍，增

列三代家庭

無人上大學

者之學生及

新移民及新

移民子女。 

決議：照案通過。 【修正後辦法-法規 1】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慈濟大學學生工讀暨助學實施細則」修正案。 

說明：修正與現行狀況相符。【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4】 

決議：修正第一條及第五條部份內容後通過本修正案。 【修正後細則-法規 2】 

一、第一條刪除「本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之」等文字。 

二、第五條第二款第二目修正為「有洩密或非法情事者」，並移至同條第一款

第一目；原第一目「未穿著校服或單位規定服裝者」移至第三目。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辦法」第二條、第六條，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教學評鑑施行細則修正，修正教師參與服務學習於教學評鑑加分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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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二、刪除有關服務學習課程及服務學習活動之細部說明，僅保留服務學習課程

及活動之分類，以使服務學習之推動更具彈性。【修正條文對照-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3】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服務學習教育經費補助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相關經費使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配合高教深耕計

畫經費使用規定，修訂經費補助相關內容。【修正條文對照-附件 6】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要點-法規 4】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規定，修訂申請對象文字說明。 

二、依據上一期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核實務，委員提供之建議，修正審查委員

會之組成及審核方式。【修正條文對照-附件 7】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5】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採計方式由時數改為場次，以促進教師參與不同類型活

動，增進專業能力。 

二、茲因新進教師須花更多時間備課，下修任教三年內新進教師(講師及助理

教授)參與專業成長活動次數與一般教師相同，惟保留三年內須參加一次

課室觀察之規定。 

三、配合學院重整，刪除共教處及共教處主任相關文字。 

四、刪除第七條教資中心所提供之增能及輔導相關規定。【修正條文對照-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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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6】 

 

提案八                                     提案單位：校務研究中心 

案由：廢止「慈濟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組織規程修訂，於校長室下設立校務研究中心，據此，廢止原任務

編組方式之「慈濟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辦法」。 

決議：通過廢止本辦法。【法規 7】 

 

提案九                                      提案單位：校務研究中心 

案由：修訂「慈濟大學校務研究專題補助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單位名稱及部份條文內容之調整，修正本要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七

點內容。 

二、增列第八點「校務研究專題審議小組」的組成。 

「慈濟大學校務研究專題補助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二、申請人資格 

本校專任教職員。 

二、申請人資格 

本校專任教職員、專案教師及

研究人員。 

專任教職

員即涵括

適用對象 

七、審查程序 

初審：校務研究中心審查申請人

資格及所提計畫是否符合公告之

研究方向。 

複審：由「校務研究專題審議小

組」進行複審，審議是否補助、

補助優先順序及補助金額等事

項。 

七、審查程序 

初審：校務研究辦公室審查申

請人資格及所提計畫是否符合

公告之研究方向。 

複審：由「校務研究諮詢委員

會」進行複審，審議是否補助、

補助優先順序及補助金額等事

項。 

1.修正單

位名單 

 

 

2.修正審

查小組

名稱 

八、校務研究專題審議小組置委

員九至十三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研發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

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

 增列校務

研究專題

審議小組

組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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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本校教師代表二至三名擔任，

遴聘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 

九〜十一 八〜十 調整序號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要點-法規 8】 

 

提案十                                        提案單位：校務研究中心 

案由：廢止「慈濟大學校務研究資料釋出與運用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因應組織調整，簡化校務研究資料釋出流程，有效進行校務研究分析，

廢止本要點。 

決議：通過廢止本要點。【法規 9】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總務處、秘書室 

案由：因應學院（共同教育處）組織調整，修正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等六項法規相關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修正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辦法」、「內部控

制委員會設置要點」、「建築物空間分配暨使用管理辦法」、「系所空間分

配準則」、「系所及中心空間分配管理要點審查準則」等六項法規條文，

有關「共同教育處」、「生命科學院」等文字，修正條文詳如【附件 9】。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法規-法規 10~15】 

陸、 臨時動議 

案由：與日本姊妹校愛知學院大學簽署交換學生合約，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附議人：媒體製作暨教學中心陳榮光主任）  

說明：本校與愛知學院大學於 103年 3月 10日簽署姊妹校合約，並於 106年 4

月 1日續約，為提升二校交流，計畫簽署交換學生合約【附件 10】。 

決議：照案通過。  

柒、 散會 15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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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 花蓮縣政府函(107年 8月 7日府教體字第 1070154142號 

  附件 1-1 游泳池管理規範 

  附件 1-2 人社院游泳池排課時間表 

  附件 1-3 「協調會議」決議與後續泳池開放時間執行情形函 

附件 2 107學年行事曆 

附件 3 慈濟大學完善弱勢輔導機制獎助辦法-修正附表「輔導內容、

獎助學金發放標準及承辦單位一覽表」 

附件 4 「慈濟大學學生工讀暨助學實施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5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6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教育經費補助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7 「慈濟大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8 「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9 「慈濟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等六項法規修正條文 

 附件 10 本校與愛知學院大學的交流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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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完善弱勢輔導機制獎助辦法 (修正) 

法規 2 慈濟大學學生工讀暨助學實施細則 (修正) 

法規 3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辦法 (修正) 

法規 4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教育經費補助要點 (修正) 

法規 5 慈濟大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助辦法 (修正) 

法規 6 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 (修正) 

法規 7 慈濟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辦法 (廢止) 

法規 8 慈濟大學校務研究專題補助要點  (修正) 

法規 9 慈濟大學校務研究資料釋出與運用要點  (廢止) 

法規 10 慈濟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 

法規 11 慈濟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辦法  (修正) 

法規 12 慈濟大學內部控制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 

法規 13 慈濟大學建築物空間分配暨使用管理辦法  (修正) 

法規 14 慈濟大學系所空間分配準則  (修正) 

法規 15 慈濟大學系所及中心空間分配管理要點審查準則  (修正) 

 


